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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发布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现予以更正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 

更正前：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 

    （10）决议有效期： 

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更正后：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 

（10）决议有效期： 

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 

更正前： 

三、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提示 

http://www.neeq.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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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

险。 

2022 年度、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21,837,607.16 元和

305,526,950.83 元，平均不低于 1 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7.73%，

增长率不低于 30%，最近一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3,343,018.92 

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3 条规定的进入北交所上市的财务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且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的不

得在北交所上市情形。 

公司目前挂牌尚不满 12 个月，公司须在挂牌满 12 个月后，方可申报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更正后： 

三、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

险。 

2022 年度、  2023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21,837,607.16 元和

305,526,950.83 元，平均不低于 1 亿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37.73%，

增长率不低于 30%，最近一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93,343,018.92 

元，符合《上市规则》第 2.1.3 条规定的进入北交所上市的财务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且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定的不

得在北交所上市情形。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之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对于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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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龙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05 月 16 日 


